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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88 证券简称：国城矿业 公告编号：2026-046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城矿业”）分别于 2026年 2月 10日、2026年 2月

27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和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
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为公司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
司提供新增总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556,000万元的担保额度，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含）的
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180,000万元，向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额度不超过376,000万元。在不超过总担保额度的前提下，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可根据实
际情况调剂使用。调剂发生时，对于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被担保方，仅能从资产负债率70%以上
的被担保方获得担保额度。上述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最终担保余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
度。本次预计担保额度的授权有效期自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11日和2026年2月28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
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0）和《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
013）。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国城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城锂业”）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盐市口支行（牵头行、代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参贷行）、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参贷行）申请银团贷款，公司为上述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且公司以持有的国城锂业75%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国城锂业以绵竹市德阿工业园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和国城锂业20万吨/年锂盐项目一期在建工程提供抵押担保，上述担保债权的本金为人民币
80,000万元。

上述担保为公司十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及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担保范
围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本次担保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四川国城锂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3年02月13日
3、注册地址：四川省绵竹市德阳-阿坝生态经济产业园区
4、法定代表人：邓自平
5、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683MAC86XF20Q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有色金属

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再生资源加工；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8、股权结构：国城矿业持股75%，德阳投控兴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25%，实际控制人为吴城
先生。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145,259.45
101,834.32
43,425.13

2026年1月1日至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98,041.65
54,184.76
43,856.89

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经审计）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1.76
-354.94
-354.94

14.17
-1,025.20
-1,025.20

10、国城锂业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合同、抵质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同的约定折算而

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
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
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3、担保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甲方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提
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

（二）质押合同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质押担保
2、质押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盐市口支行
3、质押人：国城矿业
4、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

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
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
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质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律师费、变卖费等）。

5、质物：国城矿业持有的国城锂业75%股权
（三）抵押合同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抵押担保
2、抵押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盐市口支行
3、抵押人：国城锂业
4、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

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
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
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变卖费等）。

5、抵押物：国城锂业绵竹市德阿工业园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国城锂业20万吨/年锂盐项目一期
在建工程

四、本次提供担保的影响
本次公司为国城锂业提供担保，有助于国城锂业的发展和其对资金的需求。国城锂业其他股东

未提供同比例担保，也不设置反担保。国城锂业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及时掌握其资信和财
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业务
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 260,511.1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100.13%。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将不超过人民币
340,511.13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30.88%。除对马尔康金鑫矿业有限
公司提供的担保以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的单位提供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
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国城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5日

证券代码：688611 证券简称：杭州柯林 公告编号：2026-015
杭州柯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北软路1003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5
55

97,564,671
97,564,671
63.6058
63.605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谢东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张艳萍女士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收购参股公司上海开普勒机器人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取得控制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7,564,671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收购参股公司上海
开普勒机器人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暨取得控制权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834,601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含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超2/3通过。
2、第1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中，不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4、本次股东会不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伟、陈威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柯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6日

证券代码：002460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2026-061
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赣锋锂业”) 于2026年1月20日召开的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6年3月11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
联营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深圳易储数智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易储”）及其控
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435,000万元的担保。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此议案之日
起12个月内有效，担保对象之间可以进行担保额度调剂，上述额度可以循环使用。（详见公司公告：
2026-003、2026-021）

2、公司于2025年9月与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银金租”）分别签署《最高额保证合
同》（合同编号：ZLDBFZZY2509016924、ZLDBFZZY2509086939）。约定公司为深圳易储旗下全资子
公司繁峙迅越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繁峙迅越”）、繁峙智源聚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繁峙智源”）在招银金融的融资租赁业务分别提供人民币 28,292万元和人民币 27,410.20万元的连
带保证责任。（详见公司公告：2025-114）

公 司 与 招 银 金 租 分 别 签 署《关 于 最 高 额 保 证 合 同 的 补 充 协 议》（合 同 编 号 ：ZLDB⁃
FZZY2509016924-01、ZLDBFZZY2509086939-01），约定公司为繁峙迅越和繁峙智源在招银金租的债
务提供的担保金额分别调整至人民币38,292万元和人民币37,410.2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繁峙迅越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繁峙迅越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924MAE5GLFB7B
住所：山西省忻州市繁峙县砂河镇繁峙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兴北路101号
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石磊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风力发

电技术服务；节能管理服务；储能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软件销售；新材料技术推
广服务；大数据服务；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电池销售；电池零配件销售；新能源汽车
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安全系统监控服务。

深圳易储持有繁峙迅越100%股权。
2、主要财务指标
繁峙迅越近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2025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31,718.91
23,737.59
7,981.32
2025年度

（未经审计）
-

-18.68

2026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96,575.73
88,596.54
7,979.18

2026年1-3月
（未经审计）

-
-2.14

截至2026年3月31日，繁峙迅越资产负债率为92%。
（二）繁峙智源聚能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繁峙智源聚能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987MAEBC6N94B
住所：山西省忻州市繁峙县砂河镇繁峙经济技术开发区繁华七路102号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石磊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风力发

电技术服务；节能管理服务；储能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软件销售；新材料技术推
广服务；大数据服务；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电池销售；电池零配件销售；新能源汽车
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安全系统监控服务。

深圳易储持有繁峙智源100%股权。
2、主要财务指标
繁峙智源近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2025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28,381.80
27,893.74
488.06

2025年度
（未经审计）

-
-11.94

2026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87,353.56
86,865.70
487.86

2026年1-3月
（未经审计）

-
-0.20

截至2026年3月31日，繁峙智源资产负债率为99%。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招银金租的补充协议之一
债权人：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保证人：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繁峙迅越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38,292万元
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本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的两个日历年

止。如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有变更，则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变更后的全部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满两年时止。

（二）公司与招银金租的补充协议之二
债权人：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保证人：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繁峙智源聚能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37,410.20万元
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本合同项下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的两个日历年

止。如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有变更，则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变更后的全部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满两年时止。

四、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批准，公司对深圳易储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人

民币435,000万元，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78,421万元，其中，公司对繁峙迅越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
币 38,292万元，公司对繁峙智源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7,410.20万元。上述担保事项均在公司已
履行审批程序的担保额度以内。

五、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系为联营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均在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额度范围

内。本次被担保人业务经营正常、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有助于为被担保人生产运营提供资金保
障，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存在为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外的主体提供担保的情

形；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因鲁源矿业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公司存在对关联
方担保的情形，但不存在为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2、公司审批有效对外担保额度（含控股子公司和联/合营公司）为不超过3,565,000万元人民币，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8.97%；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
为人民币2,145,342.6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7.52%，其中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
并报表范围外单位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48,42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9.93%。（按
照中国人民银行于2026年6月5日公布的美元汇率6.8157进行折算）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6日

证券代码：688612 证券简称：威迈斯 公告编号：2026-032
深圳威迈斯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
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40元/股（含，下同）；
● 调整后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39.34元/股；
● 回购价格调整起始日：2026年6月8日（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
一、本次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深圳威迈斯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23日、2026年1

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公司本次回购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资
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所回购的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以及用于减少
注册资本；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6-004）。

二、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
2026年5月8日，公司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意

公司以实施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与拟回

购注销的股权激励股份数量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6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
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6月 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6-030）。

根据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6-004），如公
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送股票红利、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
将按照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三、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方式
因实施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40元/股调整至不超过39.34元/

股，具体调整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即40元/股 - 0.66元/

股 = 39.34元/股（含）。
根据《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调整回购价格上限后，按照回购价格上限39.34元/
股进行测算，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27.10万股 - 254.1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30%-0.61%；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四、其他事项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公司将严格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回购方案》的规定，在
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威迈斯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6日

证券代码：600901 证券简称：江苏金租 公告编号：2026-023
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度沪市主板生态提效能
之稳利筑基专题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14: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 问题征集方式：投资者可于2026年6月8日（星期一）至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16:00前登

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投资者关系邮箱 info@jsleasing.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公司已于 2026年 4月 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5年年度报告》

《2026年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发展战略、产业布局、经营业绩
等情况，公司拟于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14:00-17:00参加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2025年度沪
市主板生态提效能之稳利筑基专题集体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
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14: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周柏青先生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江勇先生
财务总监：张春彪先生
独立董事：于津平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14: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观看直播及参与交流。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6月8日（星期一）至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 info@jsleasing.cn向公司提问，公司
将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 话：025-86815298
邮 箱：info@jsleasing.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5日

证券代码：688184 证券简称：ST帕瓦 公告编号：2026-032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起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裁定
●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 涉案的金额：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湖南恒优

能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货款39,403,975.10元及违约金、诉讼费、
保全费等其他费用。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诉讼裁定结果为驳回起诉，本次诉讼裁定不会对
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负面影响，也不会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的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就与湖南恒优能科技有限公司货款纠纷事项向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

判令湖南恒优能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货款39,403,975.10元及违约金、诉讼费、保全费等其他费用。具
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提起诉讼

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2）。
二、本次诉讼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送达的（2025）浙0681民初16517号《民事裁定书》。具体

情况如下：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的原法定代表人兼共同实际控制人之一张宝涉嫌职务侵占罪被诸暨市公

安局立案侦查，且现尚在侦查过程中，本案具有经济犯罪嫌疑，应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处理。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
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
案件受理费244,820元，退还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诉讼裁定结果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负面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诉讼案件的进展

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6日

证券代码：002108 证券简称：沧州明珠 公告编号：2026-055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06月05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06月0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6月05日上午9:15-

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06月0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六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廖济贞先生
6、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6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66,930,475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57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14,651,873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9.086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6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2,278,60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711%。
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 564名（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 56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2,278,602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11%。
（三）公司董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提案1.00《关于公司符合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9,694,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280%；反对6,310,93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199%；弃权 925,0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042,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1588%；反对 6,310,

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717%；弃权925,03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94%。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0《关于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提案2.01 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9,595,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10%；反对6,160,93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90%；弃权1,174,1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943,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9693%；反对 6,160,

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848%；弃权1,174,13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59%。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2 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9,672,8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221%；反对6,084,23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81%；弃权1,173,4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020,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1173%；反对 6,084,

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381%；弃权1,173,43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46%。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3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9,626,6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95%；反对6,128,2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01%；弃权1,17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974,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0290%；反对 6,128,

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223%；弃权1,175,6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87%。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4 债券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9,589,6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994%；反对6,122,5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86%；弃权1,218,2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0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937,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9583%；反对 6,122,

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114%；弃权1,218,23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57,0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303%。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5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9,625,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92%；反对6,122,4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86%；弃权1,182,5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973,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0268%；反对 6,122,

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112%；弃权1,182,53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1,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62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6 还本付息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9,629,8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104%；反对6,122,5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86%；弃权1,178,0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978,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0352%；反对 6,122,
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114%；弃权1,178,03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1,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34%。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7 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9,596,0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11%；反对6,131,8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11%；弃权1,202,5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944,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9706%；反对 6,131,

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292%；弃权1,202,53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1,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02%。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8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9,620,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78%；反对6,099,1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22%；弃权1,210,8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3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968,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0172%；反对 6,099,

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666%；弃权1,210,83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52,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61%。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9 赎回或回售条款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9,617,1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69%；反对6,121,7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84%；弃权1,191,5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3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965,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0109%；反对 6,121,

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099%；弃权1,191,561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6,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93%。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10 担保情况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9,050,1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524%；反对6,165,0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802%；弃权 1,715,2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
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398,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9263%；反对 6,165,

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927%；弃权1,715,261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10,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81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11 偿债保障措施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9,581,6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972%；反对6,103,0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33%；弃权1,245,7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4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929,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9430%；反对 6,103,

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741%；弃权1,245,761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75,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29%。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12 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9,577,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962%；反对6,078,0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65%；弃权1,274,66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4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925,8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9355%；反对 6,078,

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263%；弃权1,274,661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75,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82%。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13 承销方式及上市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9,172,2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857%；反对6,116,8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70%；弃权1,641,3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7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520,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1599%；反对 6,116,

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005%；弃权1,641,33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9,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396%。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14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9,612,4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56%；反对6,115,13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66%；弃权1,202,9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4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960,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0018%；反对 6,115,

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972%；弃权1,202,93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1,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10%。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3.00《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9,594,3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007%；反对6,114,4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64%；弃权1,221,6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2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942,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9673%；反对 6,114,

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959%；弃权1,221,63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61,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368%。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程明明、张晓武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

沧州明珠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6月06日

证券代码：603717 证券简称：天域生物 公告编号：2026-047
天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养殖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天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2026年5月养殖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

下：
一、2026年5月养殖业务主要经营数据
2026年5月，公司销售生猪6.19万头（其中商品猪3.53万头，仔猪2.66万头），环比下降7.72%，同

比上升149.10%；销售收入5,040.50万元，环比下降9.80%，同比上升24.80%。
2026年5月末，公司生猪存栏22.07万头，环比下降1.42%，同比上升56.08%。
月度主要经营数据汇总如下：

月份

2025年5月
2025年6月
2025年7月

生猪销量（万头）
当月
2.48
3.18
1.72

累计
17.24
20.42
22.14

销售收入（万元）
当月

4,038.75
3,748.42
2,103.14

累计
27,404.81
31,153.23
33,256.37

期末库存量（万头）

14.14
14.44
16.38

2025年8月

2025年9月

2025年10月

2025年11月

2025年12月

2026年1月

2026年2月

2026年3月

2026年4月

2026年5月

2.60
2.86
4.59
1.76
3.92
4.55
4.05
5.05
6.71
6.19

24.74
27.60
32.19
33.96
37.88
4.55
8.61
13.66
20.36
26.55

2,984.23
3,275.66
5,503.46
2,432.36
4,468.62
5,428.77
4,059.90
4,144.69
5,587.92
5,040.50

36,240.60
39,516.26
45,019.72
47,452.09
51,920.70
5,428.77
9,488.66
13,633.35
19,221.27
24,261.77

18.10
17.98
17.12
18.80
20.42
21.10
23.15
23.26
22.39
22.07

注：因四舍五入，以上数据可能存在尾差。
二、特别提示
1、上述经营数据均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仅作为阶段性数

据供投资者参考。
2、基于生猪市场价格大幅波动以及公司投苗节奏变化等因素影响，未来公司生猪销售数量和销

售收入存在月度波动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6月06日

证券代码：000668 证券简称：荣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6-042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青岛监管局（以下简称“青岛证监局”）出具的《关于对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人员采取
责令改正并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6〕21号）（以下简称《警示函》），因公司2025年三季度部分
跨境物流业务会计核算不规范，未准确判断业务实质并采用净额法确认收入，导致公司2025年三季
度报告存在错报，青岛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并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要求公司在收到

《警示函》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收到《警示函》后，公司及相关人员高度重视，积极对《警示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整改，现对

《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相关数据进行更正，具体更正内容如下：
一、对“一、主要财务数据”项下“（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营业收入数据进行更正
更正前：

营业收入（元）

本报告期

67,907,068.8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49.2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84,992,309.06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

377.55%
更正后：

营业收入（元）

本报告期

37,941,404.63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95.1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55,026,644.85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

300.19%
二、对“四、季度财务报表”项下“（一）财务报表”之“2、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中数据进行

更正

更正前：
单位：元

项目

一、营业总收入

其中：营业收入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其中：营业成本

本期发生额

184,992,309.06
184,992,309.06

222,139,902.00
180,851,912.51

上期发生额

38,738,035.51
38,738,035.51

84,250,857.60
39,389,172.26

更正后：
单位：元

项目

一、营业总收入

其中：营业收入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其中：营业成本

本期发生额

155,026,644.85
155,026,644.85

192,174,237.79
150,886,248.30

上期发生额

38,738,035.51
38,738,035.51

84,250,857.60
39,389,172.26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其他内容不变。补充更正后的 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同日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https://www.cninfo.com.cn）的《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更正后）。因本次更正给投资者带
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定期报告及信息披露的编制和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
露质量。

特此公告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000863 证券简称：三湘印象 公告编号：2026-023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会议召开时间：
（1）会议时间：2026年6月5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5日9:15—

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6年6月5日9:15-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333号湘海大厦12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许文智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47 人，代表股份 553,527,38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881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983,6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8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5人，代表股份551,543,7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713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40人，代表股份 12,504,8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9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9人，代表股份12,504,7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91%。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提案详细表决情况如下：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2,075,8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78%；反对1,439,37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0%；弃权1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06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4559%；反对 1,431,

3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466%；弃权12,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二）律师名称：陈瑀、于潇健；
（三）结论性意见：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6日


